项目单位：保卫科
项目名称：开封市卫生学校滨河路校区、东校区保安服务外包项目
项目基本情况	：
一、根据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，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，有效防范各类涉校案件和暴恐袭击事件，保障师生安全，开封市卫生学校滨河路校区保安人员11名、东校区保安人员人员4名，共计15名。
二、保安人员资质要求：
持证上岗：须持有公安机关核发的《保安员证》。
年龄要求：男性，18-55周岁，身体健康，无违法犯罪记录，无意识形态或信教方面问题。
素质要求：责任心强，具备基本法律知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三、保安人员工作职责：
1.做好校大门、二道门秩序、人员出入登记、入校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辆停放。
2.确保校大门畅通，做好门口禁停区域的管理，严禁在校门口乱停、乱放、乱摆摊(网格线区域)。
3.负责综合楼大门和东侧楼梯玻璃门的落锁与开锁。
4.负责工作期间开展校园巡逻，维护校园秩序，发现消防和治安隐患，按规定及时处理。滨河路校区巡逻时间：早班课间2名人员巡逻3次，中班课间1名人员巡逻2次，巡逻时长不得低于课间休息时间，晚自习后至宿舍熄灯1名人员在公寓外巡逻，夜班1名人员每小时巡逻一次，按要求打卡并做好巡逻记录。东校区巡逻时间服从东校区安排。
5.负责做好校园亮化设备的开关管理，做好大门口、传达室周边的保洁工作，同时遵守开封市卫生学校和中标企业的管理规定。
6.及时制止打架斗殴行为，按照学校要求，定期开展反恐防暴演练、配合保卫科工作人员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和临时性工作，发现问题及时到场、及时处置。
7.指挥出入校门的机动车按标识标线缓速行驶，确保大门口交通有序、安全。
8.指挥非机动车、行人由人行通道通行，禁止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，对外来人员及车辆进行盘查、登记；出入货物的盘查和登记。
9.对驶入校区的外来车辆按规定收费，阻止未经批准的机动车进入学校。
10.按规定管理机动车门禁系统， 非特殊情况下严禁手动开门。及时阻止闯岗、攀爬、翻越门禁栏杆行为。
四、工作要求
1.保安人员需持证上岗，会熟练使用消防和防爆器材。每个校区在保安人员中任命一名队长，全面负责队员的管理工作。
2.负责与保安人员签订劳动合同、购买人身以外伤害保险、并统一配置服装。严格按照规定着装，提高警惕，坚守岗位，不做与值班无关的事，不准无关的人员在值班室内闲谈逗留。值班期间严禁睡觉、喝酒、吃零食、带耳机、听音频、观看视频，不准擅离职守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在岗工作期间必须主动热情、文明执勤、礼貌待人。值勤时应使用文明语言，讲究礼节礼貌，态度和蔼，严禁讲粗话、野蛮工作。
4.对违章行为必须坚持耐心说服、讲明道理、妥善处理，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工作方法，以理服人。严禁争吵、打架的现象发生；严禁利用职权故意刁难、辱骂他人。
5.严禁利用职权向群众敲诈勒索或索取财物。
6.必须对陌生车辆及携带物品进行查验和登记；未经批准的车辆不准进入校园；无特殊情况，出租车不准进入校园；特殊车辆如执行公务的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抢险救援车等查明情况后放行。
7.必须依据交接班制度按时进行交接班，交接时双方对值班室内的营物物品、通讯器材、交通设施和当班情况必交接清楚并做好记录，交接班时须提前10分钟。
8.熟悉各种紧(应)急、报警求助电话，做好接、报警工作。当执勤发生案件(事故)或其他紧急情况时，应立即向校保卫科报告，请示处理。
9.未经学校许可，严禁外来人员入校出售、促销商品、发放广告。
10.禁止精神病患者、酗酒者、有意寻衅滋事者、带宠物者入校。
11.禁止携带管制刀具、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强腐蚀、放射性物品等违禁物品的人员入校，一旦发人现坚决予以暂扣，并及时上报校保卫科，查明情况后再做处理。
五、管理要求
1.发生问题保安人员及时到岗率、制止纠纷率达到100%，一月一总结。如果发生问题没有及时制止，由此产生的赔付，从后期相关费用扣除赔付金额的50%。
2.严禁迟到、早退，空岗超过30分钟者，按旷工处理，扣除当事人1天工资。每天巡逻少一次，扣除当事人0.5天工资。若人员生病、请假由乙方提前安排人员顶岗，突发疾病时及时说明情况。
3.对及时处置火险和重大治安突发事件的人员，酌情给予奖励。

预算金额：15（人）×2700（元）×12（月）=486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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